               被保險人職業別及工作內容說明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被保險人姓名
	
	勞保局受理號碼
	

	台端申請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年金給付案，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相關規定，進行失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估，請依下表填寫台端於「本次傷病初診當月起前1年迄今，或最近5年內」，勞、職保加保期間之職業別及工作內容，並於文到15日內儘速寄送本局憑辦。                 （＊本表如不敷填寫，請以另紙書寫）

	服務單位名稱
	服務部門
	職務名稱
	實際工作內容
	工作起迄期間

	
	
	
	
	

	
	
	
	
	

	
	
	
	
	

	
	
	
	
	

	
	
	
	
	

	
	
	
	
	

	  上列各欄均據實填寫無誤，且本人於    年   月   日診斷失能後迄今


  確實 □有 □無 實際從事工作，特此證明。          
  被保險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保險給付請洽投保單位辦理，免費又方便，無須委由他人代辦，各項欄位請覈實填寫，如有偽造、詐欺等不法行為者，將移送司法機關辦理，如有疑義請電洽本局(電話：02-23961266轉分機2250)。

※郵寄或送件地址：100232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4號「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收。 

失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流程說明

         1.勞工保險：                            2.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勞工保險





(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請加蓋與申請書同一印章)





(本人正楷親簽）





被保險人如申請失能年金，經勞保局審查失能程度符合第1至9等級，非屬「終身無工作能力」失能者，勞保局洽調醫院病歷，並另函請被保險人補具職業別及工作內容說明





核發嚴重失能年金並自診斷永久失能之日退保





工作能力減損未達50％者





工作能力減損達70％以上，且無法返回職場者





核發失能一次金給付





核發失能年金給付並自診斷永久失能之日退保





評估結果工作能力減損未達70％者





勞保局將蒐集之上述評估資料交由受委託醫院指派評估醫師會同專科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臨床心理師或語言治療師等專業人員組成團隊，評估被保險人之工作能力





被保險人如申請失能年金給付，經勞保局審查失能程度符合第1至7等級，已無法返回職場，惟不符合「終身無工作能力」項目者，勞保局洽調醫院病歷，並另函請被保險人補具職業別及工作內容說明





評估結果工作能力減損達70％以上者





核發失能一次金給付





工作能力減損達50％以上者





核發部分失能年金





勞保局將蒐集之上述評估資料交由受委託醫院指派評估醫師會同專科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臨床心理師或語言治療師等專業人員組成團隊，評估被保險人之工作能力








